2012年度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
课题招标公告
 

经研究决定，江苏省法学会从即日起面向全省对2012年度法学研究课题进行招标，择优立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课题申报及立项原则
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针对法治实践中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和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深入推进平安江苏、法治江苏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示范区、法治建设先导区，促进江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撑和法律对策支持。

二、课题类型、研究内容及资助经费
（一）课题分类：2012年度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项目课题、自选课题。

（二）课题研究内容：申报课题题目原则上应从本公告所附《课题指南》中选定，也可自选题目，经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专家评审，择优立项。

（三）资助经费标准：对批准立项的重点课题资助经费3万元，一般课题资助经费1至2万元，青年项目课题资助经费1万元。自选课题经费自筹，其研究成果具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经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评审鉴定为优秀的，予以适当资助。

三、申报条件
（一）在本省的中国法学会会员。不是会员的必须在申请时补办入会手续。

（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较强的法学研究能力，对申报课题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三）每个课题组成员不得少于3人。课题主持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法学博士学位，或法律实际工作部门处级以上职务，具有组织指导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课题组其他成员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学硕士学位，或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科级以上职务，并具有相应的研究能力。

（四）青年项目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年龄应在40岁以下（1972年1月1日后出生） ，课题主持人还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法学硕士学位，或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科级以上职务。

四、申报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应遵守《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施行办法（试行）》及相关规定。

（二）课题主持人及课题组成员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课题组，否则申报无效。

（三）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中央部委（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同一研究内容课题的不得申报；承担过或正在承担我会法学研究招标课题未通过结项鉴定的不得申报。

（四）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一年半。2013年5月31日前需向本会报送中期研究成果，我会将进行中期检查。2013年11月30日前结项。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研究任务。若需延长研究期限，需说明理由并经批准。

（五）申请人需随申请书一起提交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或学位证书复印件，青年项目申请人还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六）课题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如发现申报不实的，不予立项或撤销立项。

五、申报办法
（一）请申请人按照本《公告》、《2012年度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指南》和《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施行办法（试行）》的要求，认真填写《2012年度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申请书》（请登录江苏省法学会网站www.jsfxh.org下载，亦可向省法学会研究处索取）。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在《申请书》上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申请书》使用WORD软件录入后，采用A4纸打印一式7份寄我会。

六、申报时间
自即日起至2012年5月15日截止（以邮戳日期为准）。

七、申报材料寄送
请将《申请书》寄送至：南京市北京西路28号（邮编：210024）江苏省法学会。请在信封上注明“课题申请”字样，并同时发送电子版至下列邮箱13901581320@163.com。联系人：顾虎明，电话：025－8359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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